玉溪市广播电视局2025年以案释法案例五

案例名称：某医疗美容门诊部未经审批发布医疗广告及广告内容涉及医疗用毒性药品、极限用语案
案例内容：2022年5月，根据线索，济南高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某医疗美容门诊部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当事人在其公众号发布的文章包含“SRT-100的4大优势：01-时间短、02-效果确切、03-无痛苦、04-复发几率低、SRT-100是控制疤痕增生的最有效方法，复发率最低”、“对德卡C02点阵射频激光DOT/RF疗法”的相关介绍，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肉毒毒素治疗（A型肉毒毒素局部注射）的相关广告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2023年1月，济南高新区市场监管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法对高新开发区某医疗美容门诊部未经审批发布医疗广告及广告内容涉及医疗用毒性药品、极限用语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涉及相关法规及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三）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五条：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等特殊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以及戒毒治疗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不得作广告。前款规定以外的处方药，只能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作广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六条：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和保健食品广告，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其他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由有关部门（以下称广告审查机关）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未经审查，不得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二）违反本法第十五条规定发布处方药广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广告、戒毒治疗的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广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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